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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021_2022__E8_AF_BE_E

7_A8_8B_E4_BB_8B_E7_c35_45758.htm 一、保险监管的定义、

部门与目标 （一）保险监管的定义 保险监管：是政府对保险

业监督管理的简称。 保险监管法又称保险业法，在我国，保

险业法是从属于民法范畴的特殊法律规范。保险业法是对保

险业监督管理的法律，所以，保险监管是保险法的一部分。 

保险监管、行业自律和企业内控存在一定的关系。保险监管

是政府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对保险业依法监管管理的

行为；行业自律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条件下保险企业组织保

险行业协会，制定同业公约和章程以相互约束、维护保险行

业整体利益的行为；企业内控则是保险企业在国家法律和行

业规定允许的范围内为维护本企业利益而采取的行为。三者

的共同点是都以国家的保险法为其基本依据。 （二）保险监

管的部门  我国保险业监管的归属问题几经周折，开始由中国

人民银行领导，中间改为财政部领导，其后又转归中国人民

银行领导。1998年11月以前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金融管

理部门代表政府实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保险行业的监

督和管理。其后，根据分业监管的要求，加强保险监管的力

度，1998年11月18日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

我国专门的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其内部机构由财产保险监管

部、人身保险监管部、保险中介监管部、国际部、发展改革

部、政策法规部、资金运用监管部、财务会计部、统计信息

部、办公厅、派出机构管理部、人事教育部、监察局、机关

党组等14个部门组成。 （三）保险监管的目标 保险监管的目



标是：保证保险人有足够的偿付能力；规范保险市场、维护

保险业的公平竞争；防止保险欺诈；弥补自行管理的不足。

在我国，目前及相当一段时期内前三者是主要的。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